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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就资产评估师所知，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项是客观的。 

（二）资产评估师在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

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三）评估报告的分析结论是在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仅在评

估报告设定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下成立。 

（四）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评估

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及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使用期限。 

（五）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评估经验；

除已在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运用评估机构和专家的工作外，评估过程中没有运用其他评估机

构或专家工作结果。 

（六）资产评估师及其业务助理人员已对评估对象进行了现场勘察。资产评估师已对

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法

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人及相关当

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七）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进行价值估算并发表专业意

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

证。 

（八）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评估

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

报告是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评估准则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有委托人、

产权持有单位（或者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  

（九）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情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不对评估对象的

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十）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

签字资产评估师和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十一）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

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

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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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拟拍卖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通辽金诺评报字（2018）第 88号 

    通辽金诺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的

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循客观、独立、公正、

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进行了

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确定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

价值，作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涉诉财产的价值参考依据。 

本次评估范围：董博（曾用名：董馨遥）名下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

办事处天蒙社区霍 02582 号别墅一幢、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办事处二委霍

02232 号别墅一幢、通辽市科尔沁区永清办事处不夜城南区 1-2 层 82 室临街

营业房一处。 

根据经济行为，此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11 月 23 日。 

评估方法：市场法。 

经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1 月 23 日，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委

估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价值人民币玖佰肆拾万零贰仟元整

(¥9,402,000.00 元)。 

特别事项说明： 

1、本报告的评估范围由委托人、涉诉双方当事人三方共同确认。上述三

方对委估资产及相关资料(包括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和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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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估两幢别墅均有地下室，且地下室建筑面积均不在权证标注面积之

内；委估不夜城南区 82室临街营业房，二层东北角一个房间以及地下室建筑

面积不在权证面积之内。上述房产纳入本次评估范围，本报告按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评估人员现场测量数据进行评估，若涉及办理产权证及产权交易

等事宜时应以相关部门的测量数据为准，不一致时应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 

3、委估房产已抵押，抵押权人：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房

屋他项权证号 108041205252、108041205254、108041303668。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期限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

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有效。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

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通辽金诺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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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拟拍卖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 

资产评估报告书 

 通辽金诺评报字（2018）第 88号  

    通辽金诺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的

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进行了评估。本

所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查、市场调

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

资产评估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产权持有者和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项目的委托人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产权持有者为董博（曾用名：董馨遥）。 

    评估报告使用者为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王珏、董博（曾

用名：董馨遥）。 

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确定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

价值，作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涉诉财产的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价值。 

评估范围：董博（曾用名：董馨遥）名下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办事

处天蒙社区霍 02582 号别墅一幢、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办事处二委霍 02232

号别墅一幢、通辽市科尔沁区永清办事处不夜城南区 1-2 层 82 室临街营业房

一处。 

评估人员现场实地察看情况如下： 

（一）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办事处天蒙社区霍 02582 号别墅一幢，地上 3

层带地下室，2008 年建成，混合结构。有院。地上 1-3 层，有房屋所有权证

明（房权证蒙字第 108010900098 号），权证面积：2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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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装修：防盗门、断桥铝门进户，地面复合地板，墙面壁纸，顶

棚造型装饰，实木套装室内门。卫生间铝塑板吊顶，地面及墙面贴瓷砖。单

层断桥铝窗带防盗网。 

室内木质扶手步梯通向楼上。 

地下室为厨房、餐厅。无权证，本次纳入评估范围。建筑面积：83.22 ㎡

（同地上一层）。室内装饰装修：瓷砖地面，墙面壁纸，顶棚造型装饰，整体

橱柜，厨房墙面贴瓷砖。 

（二）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办事处二委霍 02232 号别墅一幢，地上 3 层

带地下室，2006 年建成，混合结构。有院。地上 1-3 层，有房屋所有权证明

（通房权证字第 109419 号），权证面积：274.40 ㎡。 

室内装饰装修：防盗门、断桥铝门进户，地面瓷砖，墙面乳胶漆，顶棚

造型装饰，简易套装室内门。卫生间铝塑板吊顶，地面及墙面贴瓷砖。单层

断桥铝窗带防盗网。 

室内铁艺扶手步梯通向楼上，瓷砖台阶。 

地下室为厨房、餐厅。无权证，本次纳入评估范围。建筑面积：83.83 ㎡

（同地上一层并扣除车库占用面积）。室内装饰装修：瓷砖地面，墙面壁纸，

顶棚造型装饰，整体橱柜，厨房墙面贴瓷砖，铝塑板吊顶。 

（三）通辽市科尔沁区永清办事处不夜城南区 1-2 层 82 室临街营业房一

处。地上 2 层带地下室，混合结构。地上 1-2 层，有房屋所有权证明（蒙房

权证通辽市字第 108031308210 号），权证面积：258.01 ㎡。 

室内装饰装修：双开方钢玻璃门进户，带卷帘门。室内步梯通向二楼。

一层地面瓷砖上铺塑胶地板，墙面涂料，顶棚涂料无装修。二层复合地板地

面，墙面贴瓷砖，顶棚造型装饰。 

二层东北角一个房间 39.15m²不包含在权证面积之内，本次纳入评估范

围。 

地下室无权证，本次纳入评估范围。建筑面积：123.99㎡（同地上二层）。

室内装饰装修：地面瓷砖上铺塑胶地板，墙面涂料，顶棚涂料无装修。 

上述房产为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所有。有水、电，集中供热。 

委估房产已抵押，抵押权人：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与委托评估确定的资产范围一致。 

纳入评估范围的各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资料由委托人和产权持有者提

供，并对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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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经济行为，此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

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

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经协商确定为 2018 年 11 月 23 日。本次资产评估的一切取价

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1、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移送表》（2018）内 0502 执恢

63 号。 

2、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内 0502 民初 6969

号。 

3、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内 0502 执 2024 号。 

（二）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46】号； 

2、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的通知（财资〔2017〕43 号）； 

2、中评协关于印发《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的通知（中评协〔2017〕

30 号）； 

3、中评协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的通知（中评

协〔2017〕31 号）；  

4、中评协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的通知（中评

协〔2017〕32 号）；  

5、中评协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通知（中

评协〔2017〕33 号）； 

6、中评协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的通知（中评

https://baike.so.com/doc/5401149-5638760.html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拟拍卖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资产评估报告书 

 
通辽金诺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电话：0475- 8238022  8234507    传真：0475-8236881 

7 

协〔2017〕34 号）； 

7、中评协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的

通知（中评协〔2017〕35 号）； 

8、中评协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的通知（中评协〔2017〕

38 号）； 

9、中评协关于印发修订《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的通知（中评协

〔2017〕47 号）； 

10、中评协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的通知（中评

协〔2017〕48 号）； 

 11、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准则等。 

（三）资产权属依据 

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 

（四）评估取价依据 

周边二手房市场调研询价。 

（五）其他参考资料 

    1、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及调查所得的有关资料； 

3、其它有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概述 

    资产评估方法是评估师评估资产价值的技术手段，熟知、理解和恰当使

用资产评估方法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也是合理准确测算在一定评估目的

和价值类型下委估资产价值的重要前提。 

资产评估是在工程技术、统计、财务等学科技术方法的基础上，按照资

产评估自身的运作规律和行业特点形成的一整套方法体系。该体系由多种具

体资产评估方法构成，这些具体的评估方法按分析原理和技术思路可以大致

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 

1、未采用成本法评估的理由 

成本法评估资产的前提条件是被评估资产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

于继续使用状态；被评估资产的预期收益能够支持其重置及其投入价值。本

次评估目的为法院审理案件涉诉财产拍卖变现，近几年房地产市场发展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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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角度已难反应出评估资产的客观市场价值，不适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2、未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理由 

收益法评估资产的前提条件是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

以用货币来计量；资产拥有者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预测并可以

用货币来衡量；被评估资产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本次评估资产无相关财

务数据，未来年度的收益目前难以合理预测，无法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本项目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

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总称。 

市场法是根据替代原则，采用比较和类比的思路及其方法判断资产价值

的评估技术规程。 

产权持有者的资产为房产，市场法运用所涉及的经济技术参数的选择有

充分的数据资料作为基础和依据，因此本项目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通辽金诺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的

委托，对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经协商定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通辽金诺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

确定了评估方案，评估工作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正式开始，2018 年 11 月 23

日现场工作结束，2018 年 12 月 10 日出具正式报告。整个评估工作分为四个

阶段。 

    （一）评估前期准备 

    本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据评估工作需要，向相关当事人布置评估准备

工作，并对相关当事人及有关人员进行辅导，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评估人

员协助相关当事人进行资产申报工作，同时收集资产评估所需的各种文件资

料，制定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二）现场清查核实和评定估算 

    根据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清查核实，具体

步骤如下： 

    1．听取相关当事人对待估资产历史和现状的介绍； 

    2．根据相关当事人申报的资产内容，评估人员到现场对资产进行勘查、

分析 ，查阅有关技术资料及维修保养记录，了解资产使用者对该项资产使用、

情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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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资产的评估方法； 

    4．查阅有关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购置合同； 

    5．开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 

    6．对产权持有者的资产进行价值测算。 

    （三）资产评估汇总分析 

    根据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在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

发生重复和遗漏的情况下，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修改、校

对与必要的调整和完善。经审核后形成正式评估报告。 

（四）提交报告 

九、评估假设 

(一)评估基本假设 

1、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税赋基准及税率，税收优惠政策、银行信贷利率以及其他

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3、不考虑通货膨胀对相关资产价值的影响；   

4、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等模

拟市场进行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计。 

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评估对象可实现的交易价格。 

5、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在该市场上，

买者与卖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

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关于评估对象的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改良、建设开发过程均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评估限制条件  

1、评估报告中所依据的由委托人提供的法律和相关经济行为文件、产权

资料，以及技术、经营等评估相关文件、资料，其真实性由委托人或产权持

有者负责。评估人员未向有关部门核实，亦不承担与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产

权有关的任何法律事宜。 

2、评估人员已对评估对象所涉及房屋建筑物等有形资产从其可见实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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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勘察，并尽职对其内部存在问题进行了解，但未对相关资产的技术数据、

技术状态等组织专项技术检测。 

3、除本报告有特别说明外，评估人员未考虑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已经存

在或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4、本评估报告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洪水、干

旱、地震、战争等不可抗力等不可预见因素对资产价值的影响。 

5、评估人员已知晓资产的流动性对估价对象价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

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行业及相关资产产权交易情况资料，缺乏对资产流动性

的分析依据，故本次评估中没有考虑资产的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当上述限制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评估原则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时，将

会影响并改变评估结论，评估报告将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经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1 月 23 日，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委

估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价值人民币玖佰肆拾万零贰仟元整

(¥9,402,000.00 元)。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本报告的评估范围由委托人、涉诉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上述三方对

委估资产及相关资料(包括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

整性负责。 

2、委估两幢别墅均有地下室，且地下室建筑面积均不在权证标注面积之

内；委估不夜城南区 82室临街营业房，二层东北角一个房间以及地下室建筑

面积不在权证面积之内。上述房产纳入本次评估范围，本报告按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评估人员现场测量数据进行评估，若涉及办理产权证及产权交易

等事宜时应以相关部门的测量数据为准，不一致时应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 

3、委估房产已抵押，抵押权人：通辽市科尔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房

屋他项权证号 108041205252、108041205254、108041303668。 

4、对于其他可能影响资产评估结果的瑕疵事项，在委托人进行资产评估

委托时，未作特殊说明而资产评估人员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知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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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特别事项说明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本次评估的结果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要求下，根据客观环境

确定的市场价值，评估工作中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项以及

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的付出价格等对评估值的影响；同时，本报告也未考

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拒力对资产价格的影

响；本报告未考虑评估基准日后利率的变化对资产评估结果的影响。 

    当前述各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情况发生变化时，评估

结果一般将失效。 

    本评估报告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期限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

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有效。 

本报告仅供委托人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

后果与签字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人所有。

除按规定报送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或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外，未经委托人许

可，本公司承诺不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10 日。 

 

 

通辽金诺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拟拍卖董博（曾用名：董馨遥）房产资产评估报告书 

 
通辽金诺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电话：0475- 8238022    传真：0475-8236881 

 

附件 
 

1、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 

2、资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3、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入册机构证书复印件； 

4、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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